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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901/t20190102_3112014.htm） 

 

附錄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 

 

（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保护耕地，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

位和个人，为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占用耕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不缴纳耕地占用税。 

本法所称耕地，是指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第三条 耕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为计税依据，按照规定的适用税额一

次性征收，应纳税额为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平方米）乘以适用税额。 

第四条 耕地占用税的税额如下： 

（一）人均耕地不超过一亩的地区（以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为单位，下同），

每平方米为十元至五十元； 

（二）人均耕地超过一亩但不超过二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八元至四十元； 

（三）人均耕地超过二亩但不超过三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六元至三十元； 

（四）人均耕地超过三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五元至二十五元。 

各地区耕地占用税的适用税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人均耕地面积和经

济发展等情况，在前款规定的税额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平均

水平，不得低于本法所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占用税平均税额表》规定的平均税额。 

第五条 在人均耕地低于零点五亩的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

情况，适当提高耕地占用税的适用税额，但提高的部分不得超过本法第四条第二款确定的适用

税额的百分之五十。具体适用税额按照本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程序确定。 

第六条 占用基本农田的，应当按照本法第四条第二款或者第五条确定的当地适用税额，

加按百分之一百五十征收。 

第七条 军事设施、学校、幼儿园、社会福利机构、医疗机构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

税。 

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水利工程占用耕地，减按每平

方米二元的税额征收耕地占用税。 

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占用耕地新建自用住宅，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减半征收耕地

占用税；其中农村居民经批准搬迁，新建自用住宅占用耕地不超过原宅基地面积的部分，免征

耕地占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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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残疾军人以及符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农村居

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自用住宅，免征耕地占用税。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可以规定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的其他情形，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八条 依照本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后，纳税人改变

原占地用途，不再属于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情形的，应当按照当地适用税额补缴耕地占用

税。 

第九条 耕地占用税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第十条 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占用耕地

手续的书面通知的当日。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申报缴纳耕地占用税。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凭耕地占用税完税凭证或者免税凭证和其他有关文件发放建设用地批

准书。 

第十一条 纳税人因建设项目施工或者地质勘查临时占用耕地，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缴

纳耕地占用税。纳税人在批准临时占用耕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依法复垦，恢复种植条件的，全

额退还已经缴纳的耕地占用税。 

第十二条 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以及其他

农用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占用前款规定的农用地的，适用税额可以适当低于本地区按照本法第四条第二款确定的

适用税额，但降低的部分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具体适用税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占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农用地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的，不缴纳耕地占用

税。 

第十三条 税务机关应当与相关部门建立耕地占用税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配合机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水利等相关部门应当定期向税务机关提供农用地

转用、临时占地等信息，协助税务机关加强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 

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数据资料异常或者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申报纳税的，

可以提请相关部门进行复核，相关部门应当自收到税务机关复核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税务机

关出具复核意见。 

第十四条 耕地占用税的征收管理，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

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纳税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本法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2007 年 12 月 1 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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